4  挡土墙、防护及其他砌石工程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4.1  一般规定
4.1.1  当挡土墙平均墙高H≥6m、且墙身面积A≥1 200m2时，为大型挡土墙，可作为分部工程进行评定。
     H＜6m或A＜1 200m2的一般挡土墙，应作为分项工程进行评定。
4.1.2  大型挡土墙可划分为几个分项工程：
大型砌体或混凝土挡土墙可划分为基础和墙身两个分项工程。基础可按本标准6.10节、6.13节进行评定，墙身应按本章有关标准进行评定。
     大型加筋土挡土墙可划分为基础、面板预制、面板安装及加筋土挡土墙总体四个分项工程。基础、面板预制可按本标准6.13节评定，面板安装及加筋土挡土墙总体按本章标准进行评定。
4.1.3  一般挡土墙按本章标准进行评定，其中一般加筋土挡土墙可仅按加筋土挡土墙总体的标准进行评定。
3.1.4  挡土墙路段的路基压实度可按一般路基要求评定。距加筋土挡土墙面板1m范围内的路基压实度，可采用现行《公路加筋土工程施工技术规范》的规定值。
4.1.5  本章4.6节可用于第6章及本章中未列出名称的其他砌石分项工程的评定。
 
4.2  砌石、混凝土挡土墙
 
4.2.1  基本要求
4.2.1.1  石料规格和质量应符合有关规定。
4.2.1.2  地基必须满足设计要求。
4.2.1.3  砂浆或混凝土的配合比符合试验规定。
4.2.1.4  砌石分层错缝。浆砌时坐浆挤紧，嵌填饱满密实，不得有洞；干砌时不得松动、叠砌和浮塞。
4.2.1.5  墙背填料符合设计和施工规范要求。
4.2.1.6  沉降缝、泄水孔数量应符符合设计要求。
4.2.2  实测项目
见表4.2.2-1、4.2.2-2
表4.2.2-1砌体和混凝土挡土墙实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砂浆或混凝土强度(MPa)
	在合格标准内
	按附录F或附录D检查
	30

	2
	平面位置 (mm)
	浆砌挡土墙
	50
	每20m用经纬仪检查3点
	15

	
	
	混凝土挡土墙
	30
	
	

	3
	 
	浆砌挡土墙
	±20
	每20m用水准仪检查1点
	15

	
	
	混凝土挡土墙
	±10
	
	

	4
	断面尺寸(mm)
	不小于设计
	每20m用尺量2个断面
	20

	5
	底面高程(mm)
	±50
	每20m用水准仪检查1点
	10

	6
	表面平整度(mm)
	块石
	20
	每20m用2m直尺检查3处
	10

	
	
	片石
	30
	
	

	
	
	混凝土
	10
	
	


 
表4.2.2-2  干砌片石挡土墙实测项目
 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平面位置(mm)
	50
	每200m用经纬仪检查3点
	20

	2
	顶面高程(mm)
	±30
	每200m用水准仪测3点
	20

	3
	竖直度或坡度(%)
	0.5
	每200m用吊垂线检查3点
	10

	4
	断面尺寸(mm)
	不小于设计
	每200m用检查2处
	20

	5
	底面高程(mm)
	±50
	每200m用每水准仪测1点
	20

	6
	表面平整度(mm)
	50
	每200m用2m直尺检查3处
	10


 
4.2.3  外观鉴定
4.2.3.1  砌体坚实牢固，勾缝平顺，无脱落现象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4.2.3.2  混凝土表面的蜂窝麻面不得超过该面积的0.5%,深度不超过10mm。不符合要求时，每超过0.5%减2分。
4.2.3.3  泄水孔坡度向外，无堵塞现象。不符合要求时减3～5分。
4.2.3.4  沉降缝整齐垂直，上下贯通。不符合要求时减3～5分。
 
4.3  加筋土挡土墙
 
4.3.1  基本要求
4.3.1.1  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基础应符合第6章桥梁工程的要求。
4.3.1.2  预制面板的强度和质量，应符合第6章混凝土工程的质量要求，经检验合格后才可安装。
4.3.1.3  拉筋的强度和质量规格，应符合规范及设计的要求。
4.3.1.4  拉筋的长度、根数不得小于设计要求。拉筋需理顺，放平拉直。拉筋与面板、拉筋与拉筋应牢固连接。
4.3.1.5  使用钢拉筋时，应时行防护处理。
4.3.1.6  填料的规格和压实度，必须严格按照规范及设计要求进行。
4.3.2  实测项目
     见表4.3.2-1、4.3.2-2
表4.2.2-1 砌体和混凝土挡土墙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砂浆或混凝土强度
	在全格标准内
	按附录F或附录D检查
	30

	2
	平面位置(mm)
	浆砌挡土墙
	50
	每200m用经纬仪检查3点
	15

	
	
	混凝土挡土墙
	30
	
	

	3
	顶面高程(mm)
	浆砌挡土墙
	±20
	每200m用水准仪检查1点
	15

	
	
	混凝土挡土墙
	±10
	
	

	4
	断面高程(mm)
	不小于设计
	每20m用尺量2个断面
	20

	5
	底面高程(mm)
	±50
	每20m用水准仪检查1点
	10

	6
	表面平整
度(mm)
	块石
	20
	 
每20m用2m直尺检查3处
	10

	
	
	片石
	30
	
	

	
	
	混凝土
	10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 
 
 
表4.2.2-2  干砌片石挡土墙实测项目
	项 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平面位置（mm）
	50
	每20m用经纬仪检查3点
	20

	2
	项面高程（mm）
	±30
	每20m用水准仪测3点
	20

	3
	竖直度或坡度（%）
	0.5
	每20m用吊垂线检查3点
	10

	4
	断面尺寸（mm）
	不小于设计
	每20m检查2处
	20

	5
	底面高程（mm）
	±50
	每20m用水准仪测1点
	20

	6
	表面平整度（mm）
	50
	每20m用2m直尺检查3处
	10


 
4.2.3    外观鉴定
4.2.3.1  砌体时实牢固，勾缝平顺，无脱落现象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-3分。
4.2.3.2  混凝土表面的蜂窝麻大同小异得超过该面积的0.5%，深度不超过10mm。不符合要求时，每超过0.减2分。
4.2.3.3  泄水孔坡度向外，无堵塞现象。不符合要求进减3-5分。
4.2.3.4  沉降缝整齐垂直，上下贯通。不符合要求时减3-5分。
 
4.3  加筋土挡土墙
 
4.3.1    基本要求
4.3.3.1  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基础应符合第6章桥梁工程的要求。
4.3.1.2  预制面板的强度和质量，应符合第6章混凝土工程的质量要求，经检验合格后才可安装。
4.3.1.3  拉筋的长度的质量规格，应符合规范及设计的要求。
4.3.1.4  拉筋的长度、根数据不得小于设计要求。拉筋需理顺，放平拉直。拉筋与面板、拉筋与拉筋应牢固连接。
4.3.1.5  使用钢拉筋时，应进行防护处理。
4.3.1.6  填料的规格和压实度，必须严格按照规范及设计要求进行。
4.3.1  实测项目
见表4.3.2-1、4.3.2-2。其中表4.3.2-1仅用于大型加筋土挡土墙(分部工程)的评定。
 
表4.3.2-1  面板安装实测项目
 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每层面板顶高程(mm)
	±10
	每20m抽查4组板
	30

	2
	轴线偏位(mm)
	10
	每20m挂线量处
	40

	3
	面板竖直度或坡度(%)
	+0,—0.5%
	每20m用吊垂或坡度板量3点
	30


注：面板安装以同层相邻两板为一组。
 
 
 
表4.3.2-2  加筋土挡土墙总体实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墙顶平面
位置(mm)
	路堤式
	+50,—100
	每20m检查3处
	25

	
	
	路肩式
	±50
	
	

	2
	墙顶高程(mm)
	路堤式
	±50
	每20m用水准仪测3点
	20

	
	
	路肩式
	+50
	
	

	3
	墙面竖直度或坡度(%)
	+0.5%H及+50—
1%H及—100
	每20m用吊垂线或坡度板测2处
	25

	4
	面板缝宽(mm)
	10
	每20m至少检查5条
	10

	5
	墙面平整度(mm)
	15
	每20m用2m直尺测3处
	20


  注：①平面位置及竖直度“+”指向外，“—”指向内。
      ②H是指墙高。
4.3.3  外观鉴定
4.3.3.1  墙面板光洁无破损，平顺美观，板缝均匀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4.3.3.2  墙面直顺，线形顺适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4.3.3.3  沉降缝贯通、顺直。不符合要求时减3～5分。
 
4.4  锚喷支护
 
4.4.1  基本要求
4.4.1.1  钢筋应清除污锈，钢筋网与锚杆或其他锚固装置连接牢固，喷射时钢筋不得晃动。
4.4.1.2  钢筋网应在岩面喷射一层混凝土后铺设。喷头与待喷面垂直，保证混凝土密实。
4.4.1.3  喷射前做好排水设施，对个别漏水孔洞的缝隙应采取堵水措施，确保支护质量。
4.4.1.4  不允许钢筋与锚杆外露，不允许混凝土开裂脱落。
4.4.2  实测项目
见表4.4.2.
表4.4.2 锚喷支护实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混凝土强度(MPa)
	在合格标准内
	每20m抽查4组板
	30

	2
	锚杆拨力(KN)
	拨力平均值≥设值
最小拨力≥0.9设计值
	每20m挂线量处
	40

	3
	喷层厚度(%)
	平均厚≥设计厚，检查点的60%≥设计厚，最小厚度≥0.5设计厚，且≥60
	每10m检查1个断面，每3m检查1点，用凿孔或激光断面仪确定厚度
	30


4.4.3  外观鉴定
混凝土表面密实，光滑整齐，不得有突变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 
4.5  锥、护 坡
 
4.5.1  基本要求
4.5.1.1  锥、护坡基础埋置深度及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4.5.1.2  浆砌时砂浆配合比应符合试验规定，砌体要咬扣紧密，嵌缝饱满密实。
4.5.1.3  石料质量规格符合有关规定。
4.5.1.4  锥、护坡填土密实度达到设计要求。
4.5.2  实测项目
见表4.5.2
表4.5.2锥、护坡实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砂浆强度(MPa)
	在合格标准内
	按附录F检查
	30

	2
	顶面高程(mm)
	±50
	每50m用水准仪检查3点不足50m时至少3点
	15

	3
	表面平整度(%)
	30
	用2m直尺检查，锥坡检查3处，护坡每50m检查3处
	10

	4 
	坡度
	不陡于设计
	每50m用坡度抽量处
	10

	5
	厚度(mm)
	不小于设计
	每100m检查3处
	25

	6
	底面高程
	±50
	每50m用水准仪检查3点
	10


 
4.5.3  外观鉴定
4.5.3.1  表面平整，无垂直通缝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4.5.3.2  勾缝平顺，无脱落现象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 
4.6砌石工程
4.6.1  基本要求
4.6.1.1  砂浆的配合比应符合试验规定。
4.6.1.2  砌筑时，砌块要错缝。浆砌时坐浆挤紧，嵌缝后砂浆饱满，无空洞现象；干砌时不松动、叠砌和浮塞。
4.6.1.3  石料质量规格应符合要求。
4.6.2  实测项目
   见表4.6.2-1、表4.6.2-2。
 
表4.6.2-1  浆砌砌体实测项目
 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砂浆强度(MPa)
	在合格标准内
	按附录F检查
	30

	2
	项面高程(mm)
	料、块石
	±15
	每20m用水准仪检查3处
	10

	
	
	片石
	±20
	
	

	3
	竖直度或坡度
	料、块石
	0.3%
	每20m吊垂线检查3点
	20

	
	
	片石
	0.5%
	
	

	4 
	断面尺寸(mm)
	料石
	±20
	每20m用尺检查2处
	20

	
	
	块石
	±30
	
	

	
	
	片石
	±50
	
	

	5
	表面平整度(mm)
	料石
	10
	每20m用 2m直尺检查5处
	20

	
	
	块石
	20
	
	

	
	
	片石
	30
	
	


 
 
 
表4.6.2-2  干砌片石实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顶面高程(mm)
	±30
	每20m用水准仪测3点
	15

	2
	外形尺寸(mm)
	±100
	每20m或自然段，长宽各量3处
	30

	3
	厚度(mm)
	±50
	每20m用直尺量3处
	30

	4
	表面平整度(mm)
	50
	每20m用2m直尺检查5处
	25


4.6.3  外观鉴定
4.6.3.1  砌体牢固，边缘直顺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4.6.3.2  勾缝平顺，缝宽均匀，无脱落现象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 
4.7  导流工程
4.7.1  基本要求
4.7.1.1  导流堤(坝)的基础埋置深度及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4.7.1.2  材料规格和质量应符合有关规定。
4.7.2  实测项目
见表4.7.2。
表4.7.2  导流工程实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砂浆强度(MPa)
	在合格标准内
	按附录D或F检查
	30

	2
	平面位置(mm)
	30
	按设计图控制坐标检查
	20

	3
	长度(mm)
	—100
	用尺量
	10

	4
	断面尺寸(mm)
	±50
	用尺量5处
	20

	5
	高程(mm)
	基底
	不小于设计
	用水准仪检查5点
	20

	
	
	顶面
	±30
	
	


4.7.3  外观鉴定
     表面平整，线条直顺，曲线圆滑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3分。
 
4.8  石笼防护
4.8.1  基本要求
4.8.1.1  铁丝笼的网眼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4.8.1.2  石笼的坐码或平铺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4.8.1.3  材料规格和质量应符合有关规定。
4.8.2  实测项目
   见表4.8.2。
表 4.8.2石笼防护实测项目
	项次
	检查项目
	规定值或允许偏差
	检查方法和频率
	规定分

	1
	平面位置(mm)
	符合设计要求
	按设计图控制坐标检查
	20

	2
	长度(mm)
	—300
	每个(段)用尺量
	20

	3
	宽度(mm)
	—200
	每个(段)用尺量5处
	20

	4
	 高度(mm)
	不小于设计
	用水准仪或尺检查5处
	20

	5
	底面高程
	不高于设计
	用水准仪检查5点
	20


4.8.3  外观鉴定
     表面整齐，曲线圆滑，线条直顺。不符合要求时减1～2分。
 

